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道路救援保险条款（2019 版） 

 

1.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本附加保险合同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条款”）须附加于保险人主保险合同条款使用。 
 

2.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在驾驶 12座（含）以下非营运车辆期间，经鉴定因机械或电子故障（见释义）、驾驶

员错误，从而导致享权车辆（见释义）不能行驶， 

（其中，“驾驶员错误”是指，由于驾驶员错误导致以下情形的： 

- 电池问题：电池没电 

- 燃油问题：燃油用尽，错误燃油或污染的燃油 

- 钥匙问题：钥匙被锁，钥匙丢失或钥匙损坏（不包括提供新钥匙服务，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合理解决方案） 

- 轮胎问题：刺孔，螺栓或者阀门相关问题） 

 

则，保险人依据本附加条款约定，由委托的道路救援机构提供如下道路救援服务：  

1）紧急拖车 

保险人协助安排将无法行驶的车辆拖至最近的符合资质的维修商处进行修理；被保险人无需支付未超出单程 50公

里的拖车费用；拖车路程超过 50公里部分由被保险人根据市场价格直接支付给拖车公司； 

所有救援过程中产生的路桥费（包括免费拖车距离内产生的路桥费）由被保险人自行支付。 

2）路边快修 

保险人协助安排汽车维修技师至被保险人现场；路边维修服务包括换胎、充电、送油、加水和其他小于 30分钟的

机械修理（全国范围现场路边维修）； 

紧急送油服务每次最多 5升，被保险人需自行支付油费，且该服务需遵从当地的相关规定；同时所有第三方费用

由被保险人支付； 

钥匙问题，优先协助取备用钥匙；也可建议被保险人拨打 110协调开锁，或被保险人自取备用钥匙，保险人报销

同城 100公里内出租车费； 

所有救援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路桥费，需由被保险人自行支付。 

3）居住地以外修车期间酒店住宿津贴 

如果保险人需要将因机械或电子故障而抛锚不能行驶的享权车辆拖至资质修理厂处维修，而车辆当天也不能成功

修复，且坏车地点和被保险人的居住地不在同一城市，保险人将为被保险人本人提供住宿，方便被保险人等候车

辆维修完毕（服务覆盖人数上限为车辆合法限座人数，且房间数量将由保险人按照合理情况分配）。保险人将支付

酒店房费，税费和早餐（如果其包含在房费中）；电话费，房间服务等额外费用将由被保险人承担并必须在结账离

开前支付。酒店住宿期限最多为 3天且住宿酒店最高为 4星级标准。 

4）居住地以外修车期间继续旅行津贴 

如果保险人需要将因机械或电子故障而抛锚不能行驶的享权车辆拖至资质修理厂处维修，而车辆当天也不能成功

修复，且坏车地点和被保险人的居住地不在同一城市，保险人将为被保险人本人提供相应交通工具，方便被保险

人回家或继续旅行（距离不超过从故障地点返回居住地的距离，且服务覆盖人数上限为车辆合法限座人数）。继续

旅行距离小于 1,000 公里，提供单程火车票；继续旅行距离大于 1,000 公里，提供单程经济舱机票。如果出租车

比火车更为便捷经济，则报销出租车。保险人将承担取票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限出租车，公共交通方式)如被

保险人是从目的地返回出发地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同样提供相应的继续旅行服务。 

5）居住地机动服务 

如果保险人在居住地需要将因机械或电子故障而抛锚不能行驶的享权车辆拖至资质修理厂处维修，而车辆当天也

不能成功修复，且坏车地点为被保险人的所居住地点，维修期间限定，最长不超过 3天，最高上限为 100元/天的

补助，该项服务每年不得超过 3次。 

上述道路救援服务“3）修车期间酒店住宿津贴”和“4）修车期间继续旅行津贴”，被保险人只能选择其中一项道

路救援服务。 
 

3.责任免除 主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与本条款有相抵触之处，

则应以本条款为准。 

 



因下列情形造成被保险人自驾车不能行驶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车辆参与赛车、拉力赛、速度或耐久性测试以及在非官方道路上驾驶； 

2)由于战争﹑暴乱﹑叛乱﹑政治示威﹑抢劫﹑罢工﹑军事或反恐行动，地震﹑气候反常和大气现象造成的灾害，

核裂变现象以及人工操作原子粒子加速引起的辐射； 

3)因故意损坏，破坏或者参与违法犯罪行为引起的故障； 

4)车辆的抛锚是直接或间接的因警方或其他有关部门介入引起的； 

5)车辆故障后引发的任何相关费用或财产损失； 

6)车辆未保持在适合于在道路上行驶的状况； 

7)车辆用于出租车或租赁等商业用途； 

8)车辆用于试乘、试驾用途； 

9)任何不影响车辆安全行驶的问题； 

10)被保险人车辆发生车辆保险（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车险”）所承保的责任范围之内的事

件，包括：碰撞、倾覆、以及道路交通事故等； 

11)当被保险人车辆的驾驶人员处于下列任一情况者： 

11.1)处于醉酒状态中。如果被保险人车辆的驾驶人员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交通法、机动车行驶法、

道路安全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的相关规定的，则视为醉酒； 

11.2)当被保险人车辆驾驶人员处于毒品、毒物、非处方的麻醉剂的影响下； 

11.3)不具被保险人车辆类别应有的驾驶证或相应证件，或驾驶证等证件因违规而被吊销或吊扣的； 

11.4)因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委托的驾驶人员违规，而导致超员、运载物品或动物的重量、乘载或安排方

式上违规，并成为事故或损失的主要原因的； 

11.5)当被保险人车辆不具备应有的文件或证明（包括技术检验及强制性保险）或不符合法定的、受益人

车辆运行公共道路交通的要求的； 

11.6)当被保险人车辆运载碳氢燃料、易燃易爆或有毒矿物质或其它物料造成损失的； 

11.7)当被保险人车辆作为救护车运载伤员或作为灵车运载死者的； 

11.8)当被保险人车辆所承载的行李未做良好包装或承载了易碎易腐物品的； 

11.9)当被保险人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人对交通法规规定的被保险人车辆保险赔付范围内的项目不

承担责任。 

  
 

4.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条款的“保险期间”同主保险合同一致。 

 

5. 被保险人义务 （一）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时需要道路救援服务时，应立即拨打保险人指定的道路救援电话与

道路救援机构联系。 

（二）被保险人需偿付保险人指定的道路救援机构代被保险人先行垫付的不属于本附加条款责任范围内的任何费

用。 

 

6.保险金申请 被保险人发生所有符合本附加条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均应按照本附加条款第五条的规定及时通知保险人指定的道

路救援机构，保险人通过道路救援机构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提供服务并承担相应费用，保险人不接受任何非通

过保险人指定的道路救援机构的索赔。 
 

7.本附加条款效力终止 本附加条款所附属的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条款效力即行终止。主保险合同无效，本附加条款亦无效。 

 

8.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附加条款与主保险合同条款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附加条款未尽之处，以主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9.释义 

9.1 享权车辆 

 

 

 

9.2 车辆不能行驶 

 

指被保险人驾驶的 12座（含）以下小型客车，被保险人在道路救援服务生效期间仅能指定一辆车辆作为享权车辆，

救援服务生效期间应与其保险有效期间一致。享权车辆重量不超过 3.5吨， 长度不超过 6米。以营利为运营目的

商业用途车辆除外，包括但不仅限于出租车、卡车、客运车辆以及公共交通车辆等。 

 

车辆不能正常操作或不能安全驾驶至最近授权经销商或被保险人指定维修厂处的情况。由于仪表盘亮警告黄灯或



 

 

 

9.3 机械或电子故障  

 

 

9.4 驾驶员错误 

 

车窗不能关闭等并非不能够行驶的故障，将不提供救援服务。对于此类情况，保险人将会灵活处理；对于必须开

往最近授权经销商或被保险人指定维修厂的车辆还会将距离因素考虑在内。 

 

车辆由于机械或电子质量问题所引起的技术故障而无法行驶，不包含因驾驶员错误、交通事故或自然天气情况等

引起的故障。 

 

由于驾驶员错误导致以下情形的： 

- 电池问题：电池没电 

- 燃油问题：燃油用尽，错误燃油或污染的燃油 

- 钥匙问题：钥匙被锁，钥匙丢失或钥匙损坏（不包括提供新钥匙服务，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合理解决方案） 

- 轮胎问题：刺孔，螺栓或者阀门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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